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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文件  
 

 

校人发„2019‟22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师资博士后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学术队伍建设，充分利用博士后制度平

台为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保障，结合学校《博

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校人发[2018]24号）有关师资博士后

的规定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我校博士后流动站所在学科以及相关学科的新进教师，根据

考核招聘程序，除以下拟录人选可直接聘用事业编制教师以外，

其余拟录人选原则上都须纳入师资博士后管理。 

（一）已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。 

（二）学校确定的引进人才，或审批同意的高层次人才特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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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手。 

（三）具有 1年及以上留学经历或博士后出站人员，自然科

学类达到学校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第六层次及以上，人文社科类达

到学校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第七层次及以上。 

二、招收程序 

（一）各教学科研单位根据师资队伍建设和实际工作的实际

需要申报进人计划，报学校审批统一发布招聘公告。 

（二）学校按照新进教师的招聘程序和要求进行考核面试，

根据第一条“适用范围”规定的条件，分别确定拟录人选是作为

事业编制教师或师资博士后录用。 

（三）确定为师资博士后的拟录人选办理报到手续后，同时

报上级博士后工作主管部门备案，并与学校签订《四川农业大学

师资博士后进站协议》。 

（四）教学科研单位根据师资博士后的学科专业背景及岗位

职责等，协调安排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且经费充足的博士

生导师作为师资博士后的合作导师，负责指导和督促博士后完成

各项工作任务，并根据学校《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享受相

关待遇。 

三、管理与职责 

（一）师资博士后的在站管理严格按照学校《博士后管理工

作实施办法》执行。 

（二）师资博士后主要以完成科研任务为主，并适度参与单

位安排的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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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师资博士后须积极申报博士后基金项目，以及各类国

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。 

四、考核 

（一）师资博士后的考核分为中期考核和出站考核，并参加

学校要求的年终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和科研状态及

成果。 

（二）中期考核和年终考核由所在教学科研单位负责，考核

合格人员继续按师资博士后培养；不合格者按要求办理退站手续。 

（三）出站考核由学校人事处和教学科研单位共同进行，并

报学校审定。 

1. 达到以下条件者，办理出站手续并正式受聘于学校教学

科研岗位事业编制教师： 

（1）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良好的道德修养，严格遵守学

校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2）具有较好的团结协作精神，教学科研能力强，综合素

质得到教学科研单位的充分认可。 

（3）在站期间主持国家自然或社科基金项目；或出站时自

然科学类达到学校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第七层次及以上、人文社科

类达到学校学科建设双支计划第八层次及以上；或在新技术、新

产品、新品种等方面做出重要业绩。 

2. 未达到以上条件但达到学校《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

全脱产博士后出站条件者，按一般博士后办理出站手续并自主择

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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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未达到学校《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办法》全脱产博士后

出站条件者，按退站处理。 

五、相关待遇 

（一）师资博士后在站时间一般为 2年。确因工作需要，经

本人申请、合作导师及所在教学科研单位同意、学校审批后可在

2～4年内灵活确定延期出站。 

（二）师资博士后与学校新入职事业编制博士教师同等待

遇。 

（三）师资博士后的科研经费由申请的各类基金及项目经费

支付，同时可申报学校双支计划层次资助及后补资助。科研经费

不足部分由合作导师承担。 

（四）师资博士后的科研成果享受学校相关政策的奖励。 

（五）师资博士后办理入站手续的次月，学校对其中级职称

进行认定。出站后正式聘用为事业编制教师的，工龄及入职时间

从进站之日起算，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时，其学术成果从博

士期间起算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学校同时鼓励主持重大科研项目、研究经费充足的博

士生导师以其他方式招收全脱产博士后研究人员。 

（二）以其他方式聘用的全脱产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出站考核

合格并符合学校事业编制博士招聘条件的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

录用为事业编制教师。若确属工作需要，可不受所在单位当期招

聘计划的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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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急需紧缺研究领域（方向）的人员，由校务会集体研

究决定可作为事业编制教师录用人选。 

（四）其它未尽事宜由学校研究决定，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

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并执行。  

 

 

四川农业大学 

2019年 7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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